
立法會CB(2)347/08-09(01)號文件 

 
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 
跟進行動一覽表 

(截至 2008年 11月 26日的情況 ) 
 
 

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輸 入 內 地 人 才 計

劃  
2003年 4月 4日  

 
(與人力事務  
委員會舉行的  
聯席會議 ) 

 

政府當局答允定期向委員提交該計劃的進

度報告。  
 

該計劃由2008年4月1日至

2008年 9月 30日的進度報

告已於2008年10月28日隨

立法會 CB(2)168/08-09號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2. 廉 政 公 署 ( 下 稱

"廉 署 ")搜 查 及 檢

取 新 聞 材 料 的 權

力  

2004年 11月 29日 (a) 已要求律政司就下述事項作出回應  ⎯⎯
 
(i) 律政司以何根據，因應法院的要

求而把有關一名證人的人身保護

令程序的傳媒報道，轉交廉署進

行調查；  
 
(i i) 為何律政司不把有關事宜轉交獨

立的委員會處理；  
 
(iii) 由廉署進行調查工作會否出現任

何利益衝突的情況；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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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b) 已要求廉署在有關傳媒報道一名證人

的人身保護令程序的個案的所有法律

程序完成後，考慮提供下列資料  ⎯⎯
 

(i) 如有就上述個案提出檢控，提供

和該宗個案有關而未有呈交法庭

的資料；及  
 
(i i) 如未有就上述個案提出檢控，提

供和該宗個案有關的所有資料。  
 

政府當局作出初步回覆的

文件已分別於 2006年 2月
16日及 2007年 1月 19日隨

立法會 CB(2)1159/05-06
及 CB(2)917/06-07 號 文

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
3. 提 供 緊 急 救 護 服

務  
2005年 6月 7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關於海外國家實施緊

急救護服務分級制度的資料。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。 

4. 查 問 疑 犯 及 錄 取

口 供 的 規 則 及 指

示：警誡詞  

2006年 1月 3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執法機關查問疑犯

時施行警誡的用詞的起首部分，加入有關

"你有權保持緘默 "的字句。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。 

5. 警 務 人 員 負 債 問

題  
－  已要求政府當局每半年提供下述資料  ⎯⎯

 
(a) 無力償還債務的警務人員數目，並以

分項數字列出他們欠債的原因；  
 

 
 
截至2008年上半年的統計

數字已於 2008年 8月 12日
隨 立 法 會 CB(2)2720/  
07-08號文件送交委員參

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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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b) 以分項數字列出新鑒別為無力償債的
警務人員和不再是無力償債的警務人
員數目；  

 

截 至 2008年 上 半 年 的 統
計數字已於2008年8月12日
隨 立 法 會 CB(2)2720/  
07-08號文件送交委員參
閱。  

 
  (c) 以分項數字列出此等人員欠下無力償

還債項的時間；  
 

－同上－  
 

  (d) 向警務人員發出的債權扣押令 (即追收

稅款通知書 )的數目，並以分項數字列

出有關債權扣押令所涉及的金額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 

  (e) 接獲追收稅款通知書，而又同時正在

償還根據《公務員事務規例》第 618條
預支的薪金及警察福利基金貸款的警

務人員數目。  
 

－同上－  

6. 邊境禁區檢討  2008年 2月 19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向財務委員會提交設立輔

助邊界圍網及相關工程的撥款申請時，提

供把沙頭角墟從邊境禁區剔出的時間表。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。 

7. 警 方 有 關 搜 查 被

羈 留 者 的 處 理 手

法  

 

 

2008年 4月 10日

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

 
(a) 提供資料，說明警方進行下述研究的結

果：探討是否有可能購置設備協助警務

人員進行搜查被羈留者的工作，以期把

脫光衣服進行搜身的需要減至最低；  
 

 

 
已 在 2008年 7月 8日 事 務

委員會會議上作出回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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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2008年 10月 14日 (b) 就研究警方搜查被羈留者的處理手法

小組委員會報告所述的建議作出書面

回應；  
 

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初 步 回 覆

的 文 件 已 於 2008年 10月
24日隨立法會 CB(2)144/ 
08-09號文件送交委員參

閱。  
 

 2008年 10月 27日 (c) (i) 提供補充資料，列述第三級搜查

 之下不同形式搜身的數目，並分項

 列出就三個級別搜查所接獲的投

 訴的數目；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。 
 

  (i i) 提供提升警方通用資訊系統的時

間表；  
 

－同上－  
 

  (iii) 提供資料，說明 1 674宗第三級搜

查所涉及的罪行的性質；  
 

－同上－  
 

  (iv) 就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委任高級警

務人員對搜查紀錄進行抽樣調查

一事作出回應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 
 

  (v) 就有關事項作出綜合回應，包括關

於香港大律師公會在其有關警方

搜查被羈留者的處理手法的立場

書內提出的事項及意見的法律意

見。  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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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8. 入境申請的處理  2008年 5月 6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

 
(a) 解釋出入境當局拒絕讓旅客入境時，為

何並不一定須要給予解釋；及  
 

 
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覆的文件

已於2008年10月28日隨立

法會 CB(2)167/08-09號 文

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  (b) 提供資料，說明 2008年被拒絕進入香

港的人士的數目，以及在 2008年 4月及

5月是否有很多人士被拒絕入境。  
 

－同上－ 

9. 監 察 情 報 機 關 的

機制  
2008年 6月 3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就立法會秘書處所擬備有

關選定地方議會監察情報機關的機制的資

料研究報告作出研究，並就外地的監察機制

在香港是否適用一事作出書面回應。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。 

10. 監獄發展  2008年 6月 3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還押人士的

總數，以及現時在各懲教院所提供的更生服

務的詳情。  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覆的文件

已於2008年11月21日隨立

法會 CB(2)334/08-09號 文

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11. 懲教署更生服務  2008年 7月 8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提供資料，說明在獲釋後一個月內成

功受聘擔任有實質報酬的工作並能繼

續受聘的青少年罪犯的數目，以及他

們的平均受僱期；  
 

 

 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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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b) 就懲教署提供更生服務的工作進行全

面檢討，以期加強懲教署為罪犯提供

的更生服務及計劃，並在 2009年 7月或

之前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；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。 

  (c) 與公務員事務局作出協調，以便於 2009
年 7月向事務委員會提供統計資料，列

明自 2008年 7月起所接獲由釋囚提出

的求職申請的數目，並按政策局／政

府部門及職級列出有關的分項數字，

以及釋囚成功獲聘為公務員的比率；

及  
 

－同上－  

  (d) 檢討是否可在香港採用對囚犯進行電

子監察的系統，並於 2009年 7月向事務

委員會提交有關此事的研究報告。  
 

－同上－ 

12. 進 行 檢 查 呼 氣 測

試  
2008年 10月 21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當局因應

最近一宗涉及檢查呼氣測試的法庭個案採

取了何種補救措施 (如有的話 )，以避免再次

發生類似的事故。  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覆的文件

已於 2008年 11月 3日隨立

法會 CB(2)191/08-09號 文

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

13. 銷 售 與 雷 曼 兄 弟

相 關 的 迷 你 債 券

及 結 構 性 投 資 產

品的有關事宜  

2008年 10月 21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警方所接

獲有關涉嫌以不當手法銷售與雷曼兄弟相

關的投資產品的投訴個案數目、警方現正

進行調查的個案數目，以及查明屬實的個

案數目。  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覆的文件

已於 2008年 11月 6日隨立

法會 CB(2)225/08-09號 文

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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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4.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

執行《禁止酷刑和

其他殘忍、不人道

或 有 辱 人 格 的 待

遇或處罰公約》情

況的第四、五次報

告  ⎯⎯  第 二 部

分：香港特別行政

區執行情況  
 

2008年 10月 27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代表香港

特別行政區政府出席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

會於 2008年 11月 7及 10日在日內瓦舉行的

聆訊的代表團成員組合。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。 

15. 針 對 賣 淫 活 動 執

法 時 對 性 工 作 者

的處理手法  

2008年 10月 27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提供資料，說明警務人員在執行臥底

行動期間曾接受性工作者所提供性服

務 (特別是手淫服務 )的個案的數目；以

及 2008年 7月至 9月間錄得警務人員獲

批准接受該等服務的個案的數目；及  
 

 

 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。 

  (b) 提供有關下述事宜的法律意見：是否

有足夠理據容許執行臥底行動的警務

人員為蒐集證據的目的，而完成整個

手淫過程。  
 

－同上－ 

16. 更換緊急救護車  2008年 10月 27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提供資料，說明在訂定更換救護車的

時間表時所採用的評審準則；  
 

 

 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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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b) 提供資料，說明政府轄下特別用途車

輛的種類及數目，以及採取何種準則

更換該等車輛；及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。 

  (c) 按延誤時間的長短，分項提供過去 3年
的召達時間超出 12分鐘的緊急召喚數

目。  
 

－同上－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8年 11月 26日  


